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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印前行釋論 
第三世多康巴 那旺貢噶丹增 著 (西元 1680~1728) 

《大手印俱生和合前行引導文 深廣大法海中能取藏智摩尼之大舟》 

第三品  令心馴服於共同前行法 

第一章 闡釋「暇滿難得」的緣由 

共通引導經文：「無始輪迴多生甚苦痛，此次獲此暇滿寶之際，任何因緣難得大利益，

目的無誤終義勤於法。」 

第一節 暇滿人身在起因上難得的論述 

第二節 數量上的難得 

第三節 譬喻上的難得 

第四節 體性上的難得 

第五節 已得暇滿身依具足大利益 

第六節 從喻義上說明未獲得暇滿人身的過患與獲得的功德 

第七節 將以上諸義融會貫通，以觀、誦來修持 

第八節 闡明此中熟練的程度 

第二章 「死亡無常」的引導 

    共通引導經文：「情器世間有為實無常，自身必死何時死不定，死時此境無一能助益，

此生無暇生出離精進。」以上諸義將精簡的加以說明。若再予以章節的分類 ： 

第一節 闡釋觀修死亡無常的重要性 

第二節 闡釋情器有為的總體無常 

第三節 闡釋主題死亡無常 

第四節 闡釋諸無常的觀修意義 

第五節 闡釋觀修無常的利益、熟練程度與死亡的類別 

第三章  闡釋注重「業力因果」的方式 

共通引導經文：「罪惡異熟不欲罪過因，善德業果善樂賢之依；秉堅信於細微取

捨行，無記亦以方便予轉善。」將如所云，闡釋其義。廣說雖然繁多，於此總集而言： 

第一節、闡述不善業果 

第二節、令生願修善業果的闡述 

第三節、闡述善惡粗細力量大小之分類 

第四節、非為無記轉化心思趨善 

第五節、闡述思惟業力因果的熟練程度 

第一節 闡述不善業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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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闡述不善業 

乙、 闡述其果 

丙、 思惟其過患後，生起懊悔恐懼 

丁、 闡述斷捨於彼 

甲、 闡述不善業： 

    總體上，現今我等有時彷彿安樂，有時彷彿痛苦，（我等）總認為種種（苦樂）的

產生是因為擅於處理事情與否而導致。除此若思惟於因果，自己在前世早已任意造作

種種善惡於前，而令其果成熟於今。善果得樂，惡果則產生種種不安樂，亦如同俗諺

所云：「過去何所作，且觀今世身。」於此世所造作的大中小任何善惡，其果將於我等

來世中成熟，而感受眾多苦樂。若予細說，自己為了自身利益所造作的罪惡，當然成

熟於己。其他於此世中，為了利益國王、主人、親眷、友人等所造諸罪，在離開人世

時，自業依舊成熟於自己，除此之外，在死時欲遺留予彼眾，或云：「這是為了爾等而

做的，請自行承擔！」；或是思忖分配而說：「我承擔不了這麼多，爾等就拿這些去吧！」

彼眾將連剎那亦無可取拿，悉數針對自己而來。 

    《經莊嚴論》：「業者，不成熟於土，不成熟於石；僅成熟於已得之蘊。」自己所

作之業不會成為痕跡，不會跟隨他人，也不會化為烏有，恰如鳥飛於天、影隨於後地

緊緊相隨於造作者本身，即使歷劫或經過多劫亦不虛耗。 

《毗奈耶》:「具色諸眾諸種業，縱歷百劫不空耗；倘若聚集且時至，終將成熟為果報。」 

    戀著於自方、瞋怒於他方以及愚昧於因果之無明，由這三者所起之業，是謂罪惡

不善。如同由毒根所長出的葉子、花朵與果實皆具毒性，以此三毒為動機所造諸業是

謂不善。 

    《寶鬘論》：「貪欲瞋怒與愚痴，此三所生乃不善。」此中，首先在家男女與學佛

眾共通的諸大不善惡業，五無間者：殺父、殺母、傷如來身、破和合僧、玷汙比丘尼。

即使並非無間本身，而接近其等分者：縱然未殺父母，不以慈愛回報父母恩惠，瞋心

相向，不與衣食，令其受苦；以惡心對上師阿闍黎作出怒言相向與危害；離間僧團；

搶奪持戒者的戒律。這五者當中，前者諸如給予父母痛苦、爭鬪、漠不關心、不思恩

惠；對上師阿闍黎以惡心作出惡言、損害之事—竊奪、侵占、欺侮、仗勢挑事等等，

則等同於無間；後二者，離間僧團、搶奪戒律，則成為無間正行。 

 倘若自己於此中無論造作何業，則為重大五無間業或是與彼相近甚極重大之罪。另

外，毀壞佛像、毀壞且販賣身語意依、搶奪且阻斷僧眾信財、不令他人行善等諸事，

是為輕侮、厭憎、傷害三寶。這些令善行中斷之罪惡極為重大，是為近於無間之事矣！ 

    十不善如若分類，身業為殺生、不予而取、邪淫等三項；語業為妄語、離間、粗

語及綺語等四項；意業即貪心、害心、邪見等三項共十種。 

身門之殺生者：以心作意，對人、禽獸、家畜或任何眾生，因貪欲為了皮、肉等等

之故，或嬉戲之故，或為財故，抑或是為自己或救護親友之故而殺生者；因瞋怒而心

懷怨恨或為較量而殺生者；因愚痴而為了供施等等皆是。 

不予而取者：任何對他人所擁有之財產、食物、器具所作出的偷竊、掠奪、毀壞等

三事皆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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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淫者：對已受戒者進行非梵行者皆是。雖是未受戒者，但為種姓所護、或已有主、

或非時、處、道等，皆為邪淫；特別是奪取受戒者之梵行。 

《律藏》：「殺生者乃心作意，無有錯謬殺於他；他財未予而擅取，豪奪暗竊據己有；

非行而欲強行之，是為邪淫共三項。」 

語門之妄語者：以愚弄對方之心，妄說上人法；以不真實詞句，對自他有所利害之

妄語，以及無所利害之妄語。 

離間者：無論雙方和諧與否，抱持欲令分離之心，直接或間接地說出種種具煩惱詞

句之真假話語。 

粗語者：說出傷他人心之惡語；摻雜嘲笑譏諷他人說出惡語；在對方的好友跟前說

其過失皆是矣。 

綺語者：說著無義理語的抬槓；歌與舞曲的演唱；唸誦低劣論典；說出淫蕩話語等，

其他諸種具煩惱之詞句皆是矣。 

    彼云：「妄語如思予轉化，確實理解詞句義；離間分離對方故，起煩惱心以詞句；

粗語者乃不悅耳，具足煩惱普遍性；其他此外彼亦是，抬槓歌曲與樂舞。」 

意門之貪心者：對自己的家世、容貌、身材、功德、財產（權勢）等生起貪愛且戀

著而思忖：「沒像我這樣的!」；抑或戀著於對方的圓滿而想著：「我怎沒那樣啊!」；或

是想著:「若可擁有地底下的寶藏的話!」而起貪心。 

害心者：對他人抱持著粗暴的惡心、害心；或是恐懼在比賽中被超前；或是對過去

的傷害做出報復。 

邪見者：對上師、正法、僧伽不生信心，且以邪見毀謗；或是宣揚善惡之業與因果

皆不真實。如同彼藏：「顛倒故貪於他財，害心瞋怒於有情，善與不善予漠視，是為邪

見加此項，成三或是七種業。」 

    另外，無論造作誑、諂、奸三項與欺騙、狡猾等不善罪惡諸事，皆為進行懺悔之

根本與精華，此等是為自性不善諸惡與遮止罪過。後者即為承許之罪過：自己進入法

門後，接受別解脫、菩薩、持明密咒等三種戒相後，在別解脫戒的毀壞、菩薩學處的

違背、密咒誓言的敗壞等，隨所發生的大中小諸過，皆須如法予以消逝。 

由於我等皆是惡業、罪過大蘊的本體，毫無疑問地造作來世惡趣的柴薪，避免的

方法則是甚為重要的淨罪之法。當今沒有真正造作重大惡業的黔首在家人皆自忖：「我

沒有（造作）罪業，所以應該無過，不須懺悔。」對此，倘若未曾為了自己而想過與

造作殺人、竊馬、殺害野獸、家畜等眾生，或不敬於上師僧眾，傷害他人之業，竊、

奪、毀三項等重大惡業，這是自己在過去世有著良好宿業的福德，當然是自身來世向

上獲得安樂之兆，是為善樂自性究竟歡樂與計畫之頂巔。 

因為自己往昔生生世世廻遮於黑品惡業，嫻熟於白品善業的所作等流，當然不喜

於造罪，而會成辦自我利益與美德。但這僅是未曾累積嚴重與眾多的惡業而已，實際

上只要住於家中且是個在家人，絶不可能沒有罪業，隨口隨手所造之罪是每日皆不可

思議的。除非完全不活動或不做事，否則所做一切皆為罪業與罪鏈。 

舉例而言，農耕族群每天所做的鋤草伐木等事，能令無量蟲蟻喪生；遊牧族群則

以血肉屠殺買賣等造作惡業；其他所有人則是奴役牲畜且予鞭打捶殺等，對自己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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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處與幫助，如同大恩父母的那些動物，有著不予悲憫反而傷害的罪業。復有貪欲、

瞋怒、慳吝、毀誓、兇暴、粗口惡言、我慢、嫉妒、較量心等，轉起煩惱不善輪，所

作諸業皆為罪鏈，卻還認為毫無過失，實乃極不恰當，應予懺悔，此實甚為重要。 

總之，除了自己生起清淨學佛人的思惟、行止之外，只要是世間在家人的作為，

即是屬於罪業本質，在家眾有著諸多罪業。 

如同《聖雄長者請問經》所云：「所謂家者，令善根毀、令生厭惡、倒善德樹…」

細數三十幾種在家人的罪業。現在我等之中，認為無甚大罪業的素衣在家人，沒有大

罪是自己的福德，但是輕微、細小者則是數量極為眾多！應特別針對這些而致力懺悔。 

    復如「誰若有權，彼即有罪」所云，當自己位居官位掌權有勢時，本身貢高我慢

之罪、對於同儕所起的嫉妒較量之罪、與己不合者瞋怒害心之罪、較己低劣者欺侮輕

視之罪、對於自己的眷臣僕眾徵稅壓迫之罪、對於犯法者判下嚴厲刑罰之罪、任何時

中行走而殺生無量等等不可思議之罪，則是所共通出現的。 

即使並非官吏，個性惡劣、心續衰弱、喜於罪惡、對於佛法全無信心，此等諸眾偏

袒親疏、剝削眷從部落、貪污欺壓、無惡不作成為殺害眾多有情的罪惡之主，積聚瞋

怒輕侮於上師僧伽的惡業，在律法上歪曲、在心性上粗暴所行的不善業，盡皆成為傷

人害己之事輪，形成重大諸罪蘊，高位者所做亦不出罪惡受用。對此，如果自己希求

來世與現世階段的安樂，盡量多行清淨懺悔是極度重要的。 

總之，如同過去的菩薩王臣眾，所作皆不出利他，此等情況現今在此世間界裡，

亦會出現一兩位菩薩法王，無論如何悉為利他。即使判決懲處，也是為了引導一切有

情趨向安樂之法，如是何來沾染罪垢？!皆為佛法自性而利益自他、教法、眾生。除此

之外，所看見的諸大王臣，位居高位而廣造罪蘊者，應自我了知，而掌握於懺悔等清

淨法，實甚重要。 

乙、 闡述其果： 

《寶鬘論》：「於不善中生痛苦，如是亦於諸惡趣…」某些僧俗若是觸犯像是無間

等惡業－若干罪惡重大者，失手誤殺父母、捨棄上師阿闍黎之身、僧團之中挑撥離間、

奪取學法持戒者之戒相等等，亦比比皆是。此即無間之業罪過甚大，極重之惡即使懺

淨，亦難以清淨。 

無間之義：罪大惡極之眾，即使懺悔，不得清淨。臨命終時，生生世世沒有他生

或是中陰等間隙，此等罪人氣甫中斷，死亡之後剎那之間往下直墮，投生地獄，即是

稱為無間。 

十不善每一項皆有著異熟、等流及勢能等三果出現。 

殺生的異熟果報：生於地獄。 

等流果報：即使生而為人，亦會短命與多病。 

勢能果：生於多災厄且無光采、猛獸噉食之地。 

不予而取的異熟果報：生於餓鬼。 

等流果報：即使生而為人，亦會沒有受用而貧窮。 

勢能果：生於農害、多雹、不生穀麥之荒蕪之地。 

邪淫的異熟果報：生於餓鬼。 


